
華梵大學「誠萱還願助學金」設置要點 

 

一、華梵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本校遭逢特殊境遇學生專心向學，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助學金以紓解急難或特殊需求為主，並非助學貸款，希望獲資助者能惜

福感恩，並本此宗旨於日後能發揮助人之精神，於能力許可時回饋母校與

社會，使本助學金能永續經營，以嘉惠更多遭逢特殊境遇學生。 

三、申請資格及金額如下： 

 (一) 本校大學部之在學學生（含新生），在校期間無力負擔住宿費、生活

費等費用，或有課內外學習活動相關之特殊需求者，得依個人實際狀

況提出申請。 

(二)  學生得依個人情況敍明所希資助金額，但實際補助以扣除其他獎補助

金額並審酌學生家境狀況後核定，每次補助以不超過三萬元為原則。 

四、申請時間：學生有需求即可提出，每學年以申請一次為限。 

五、申請人應備妥下列文件，向書院教育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自述乙篇（含家庭狀況、學習計畫、資助需求、畢業後之回饋計畫等）。 

（三）學年成績單（新生免繳）。 

（四）近一年全戶申報所得稅證明或稅單影本（或其他足資顯示家庭經濟狀

況之文件）。 

（五）導師推薦函。 

（六）其他參考備審文件。 

六、本助學金初始由誠萱社會福利基金會捐贈之八十五萬元為基礎設立專戶，

專款專用，歡迎社會各界及校友持續捐款贊助，充實幫助遭逢特殊境遇學

生的基金，協助有心向學清寒學子。 

七、 本要點經校長同意後施行，修訂時亦同。 

 


